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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教會立場及牧養原則 

性騷擾的法律定義與例

子 

政策的適用對象 

境外發生的性騷擾 

保密原則 

• 處理投訴人員的資格及利益
衝突 

• 非正式處理機制 

• 自行處理性騷擾 

• 當投訴對象是服務提供者 

• 投訴的時限 

• 匿名投訴 

• 聯絡方法 

紅色：不合適或存疑 紫色：值得參考 



教會立場及牧養原則：管甚麼？不管甚麼？ 

在處理性騷擾的申訴時，會按照聖經原則辦理，但如
騷擾行為涉及觸犯香港法例，則會依照法律要求處理。  

• 常見問題： 

• 機構政策只管性騷擾，非禮
等性侵犯由警方處理？ 

 

如投訴關於不恰當的觸摸（例如：輕拍、觸摸、強吻或擠
捏）、猥褻姿勢、性侵犯或強迫性行為（強姦），此等行
為乃刑事罪行，該處理不包括在此「XX堂處理性騷擾政
策」之內，當事人應該盡早考慮報警或者尋求其他協助。  



教會立場及牧養原則：管甚麼？不管甚麼？ 

《性別歧視條例》的性騷擾條文是香港法例其中一
部份 

非禮等刑事性侵犯行為亦可透過民事申訴及索償 

教會的政策可以較法例涵蓋更廣，如涵蓋教友之間
的性騷擾 

參考例子： 
無論性騷擾事件是在香港或香港以外的
地方發生，及無論是否涉及抵觸本港的
法律，教會仍會正視及處理。 



教會立場及牧養原則：參考例子： 

 

聖經教導要遠離一切淫亂的
慾念和行為，我們相信眾人
皆上帝所創造，不分男女及
背景，同具上帝的形象，本
堂將致力維護人的尊嚴和價
值，絕不容忍任何性騷擾的
情況出現，面對性騷擾的申
訴時，會秉公處理，不姑息、
不包庇、不息事寧人。 

教會對一切的性騷擾採取零
容忍的態度...性騷擾是歧視
及違法行為…作為教徒應學習
尊重彼此的不同。性騷擾不
單在教會內會有紀律處分、
並會帶來民事法律責任…；一
旦發生性騷擾，教會內任何
人都有權投訴；教會亦致力
於消除及本著防止性騷擾的
決心...。 



性騷擾的法律定義及例子 

性騷擾是指一個人向你作出不受
歡迎而涉及性的行徑，包括令人
厭惡的性注意、觸碰你、向你說
出與性有關的事情或向你提出性
要求。如你身處的環境在性方面
具有敵意，使你感到受威嚇，這
也是性騷擾。 

參考例子： 

常見問題： 

沒有提及環境性
騷擾。 



性騷擾的法律定義及例子 

「涉及性的行徑」包
括對該人或在其在場
時作出涉及性的陳
述 ，不論該陳述是
以口頭或書面作出。  

簡言之，任何人（「涉事者」）對另一
人（「當事人」）作出未經同意的、不

受歡迎的及與性有關的接觸，都可視

為性騷擾，當中包括： 

• 言語騷擾：帶有性明示或暗示或有關

兩性方面曖昧的描述、言論、要求、

約會等。 

• 書面騷擾：帶有性聯想或猥褻的信件、
短訊、電郵、邀請等。 

• 視覺騷擾：做出使人反感並涉及性的
動作、表示挑逗的擠眉弄眼、展示與
性有關的物品、圖片。 

• 肢體騷擾：蓄意觸碰或撫摸別人的身
體、誘使別人進行性行為等。 

常見問題： 

• 直接引述法例而未作補充 

• 甚麼是曖昧？ 

用曖昧的眼光打量別人 



性騷擾的的法律定義及例子 

 

一位信徒領袖以信仰理由
（如關心、祈禱等）合理
化令人不自在或不恰當的
身體接觸，甚至侵犯 

不恰當的身體接觸、
侵犯空間（如站立
太近） 等 

不必要的接觸或撫摸他
人的身體、或侵犯別人
的身體界限 

參考例子： 

如需要單獨面見，應與異性
教友保持一定距離及盡量打
開房門，切勿有身體接觸。 



政策的適用對象 

確保教會的所有相關人士，包括牧職人員(牧師、傳道人)、有管理職務的
信徒領袖 (牧師部執事、五大事工部執事、行政執事）、其他事奉人員
（小組組長、敬拜事工、宣教事工、門徒訓練事工、團契發展事工及社
會公義事工人員）、教友（包括慕道者）、員工（包括正在謀求獲得教
會僱用的人士），以及其他為教會提供服務的人士（義務工作者、心靈
同行中心輔導員、合約員工，合約服務供應商及代理人等）能夠、在一
個沒有性騷擾的環境下事奉、工作、參與信仰活動，提供及享用服務。  

 

目標:包括但不限於以下 -聖職人員、長老、
執事、其他事奉人員 (如團契職員、主日
學老師等)、會友、員工(包括部份時間員
工) 、義工、參加活動的人士。 

 

 常見問題： 
• 沒有提及慕道者及服務

提供者，合約員工 

參考例子： 



境外發生的性騷擾 

香港境外發生的性騷擾事件：性騷擾事件雙方有僱傭關
係，或雙方為香港的同一機構工作，即使性騷擾發生於
香港以外地方，如雙方是因工作關係而處身海外，在香
港境外所發生的性騷擾仍然有可能受《性別歧視條例》
規管。 

無論性騷擾事件是在香港或香港以外的地方發生，及無
論是否涉及抵觸本港的法律，教會仍會正視及處理。 

參考例子： 



保密原則 (一) 

所有投訴資料須以保密形式處
理，未經當事人批准，不會披
露給不相關人士。 

在實際可行及條件適合的情況
下，整個調查過程將會保密，
但必須向投訴人或被投訴者講
清楚。 

在處理投訴的過程 (包括調
解及調查程序) 中，區會必
須依據現行政策及適用法
例，盡一切合理的努力，
確保過程機密，及保障各
有關人士的私隱。保持機
密的意思包括只讓「有需
要知情」人士知道事件，
以確保各有關人士的權益。 

常見問題： 參考例子： 



保密原則(二) 

保持機密的意思包括只讓「有需要知情」人
士知道事件，以確保各有關人士的權益。 

在處理投訴的過程 (包括調解及調查程序) 中，
有關檔案須絕對保密。然而，如投訴涉及法
庭的刑事調查或刑事檢控，區會或需提供檔
案中必須的資料。當明顯有風險表示該性騷
擾行為對投訴人或其他人士已造成或可能造
成嚴重傷害，而區會亦因潛在責任而必須介
入事件，區會或須向第三者透露某些資料(如
揭發罪行)。在調解或調查投訴前，區會須向
有關人士說明區會的上述立場。 

 

常見問題及參考例子： 
 

• 須向有關人
士說明區會
的上述立場 

• 絕對保密 

• 會否窒礙受
害人投訴？ 



誰是「有需要知情人士」？ 「相關
人士」？ 

陪同人士和支援者是否「有需要知情人士」
或 「相關人士」 ？ 

如何確保陪同人士和支援者保密？ 

保密協議 

準備一份標準的「必須說明事項」予調
查小組成員，向投訴人、被投訴者及陪
同人士說明保密及其他投訴須知事項 

 



處理投訴人員的資格及利益衝突： 

• 接受相關培訓 

• 須申報實際或潛在利益衝突, 再決
定是否負責處理投訴 

 



處理投訴人員的資格及利益衝突：參考例子  

受指派處理投訴或進行調查
的人士，必須曾接受相關的
訓練或具有一定經驗。任何
與處理投訴進行調查而有或
可能有利益關係的人必須申
報，再由本會決定有關人士
是否繼續參與調查工作。 

 
 《性騷擾申訴委員會》各人需

曾接受或將完成認可的認識性
騷擾培訓。  

任何參與處理該項投訴而
有實際或潛在利益衝突的
人士，均須向區會聲明其
利益，亦不得以調解員、
調查小組成員、投訴委員
會召集人或任何作為決策
人的身分參與有關事件的
工作。 



非正式處理機制 

非正式機制的處理手法可以包括投訴人尋求教會內處理
投訴指定人員的意見，然後自行處理問題。 

主任牧師聯同《申訴委員會》主席將於 10 日內任命一位教牧
同工及一位會友成為《専責關注人士》，就非正式處理投訴作
出跟進，《専責關注人士》其中一人必須為《申訴委員會》的
委員。…當事人可在尋求《専責關注人士》意見… 請《専責關
注人士》或其他合適人士替他／她向事件的另一方（被投訴人）
溝通，或在有需要時進行調解。 

 



自行處理性騷擾 
當事人可考慮嘗試自行處理性騷擾的問題（但須在安全及
可行的情況下進行）。他／她可向涉事者清楚說明那些行
為令他／她感到被冒犯和不安，並要求涉事者立刻停止騷
擾行為或道歉。如有需要（例如當事人認為單獨處理性騷
擾事件太困難或尷尬），他／她可邀請信任的人士（例如
家長、朋友等）陪同處理事件。 

 

雖然自行處理事件不會導致正式調查或紀律行動，但教會
仍鼓勵當事人就事件經過及處理作記錄。如當事人認為他
／她被侵犯的行為涉嫌觸犯法例，他／她可以報警或向平
等機會委員會作出正式投訴。 

 

當若當事人認為事件性質嚴重，或未能透過自行處理解決
問題，可向本堂「防止性騒擾專責小組」作出正式申訴。 

• 窒礙受害者投
訴。 

• 令人以為必須
曾嘗試自行處
理，才可向教
會投訴。 

• 性質嚴重才可
向教會投訴? 



投訴小組的組成及成員人數 

機制:  

(a)投訴小组 (簡稱小组)由長執會及教牧组成, 小组推舉两位負責人的
姓名及聯络電話以方便接纳投訴。每事件由五位不同性别成員處理。 
 

《申訴委員會》委員由本堂堂區議會選任6至8人… 如需啟動正式處理
的機制，本堂將成立《專責調查小組》進行了解、調查或調解工作；
《専責調查小組》的成員需包括一至兩位會友、一位教牧同工，盡可
能男女各佔一半，成員最少兩人為《申訴委員會》的委員。  

《 「投訴小組」成員包括: 2-3 名有不同性別的信徒領袖、1 名堂主任
（投訴小組當然主席），每個投訴個案會由投訴小組當然主席和2 名
成員負責處理， 。  



投訴小組的組成及成員人數 

如申訴獲受理，須成立人數為三至五人的小組調查和跟
進事件。為確保小組的獨立性，成員需包括與事件無關
和與涉事者或當事人同級或以上的同工及執事、執委
（如涉事者或當事人為受薪同工）。如有需要，可邀請
區會資深牧者或專業人士參與小組 



投訴的時限 (一) 

各工作坊參與者草擬政策的建議投訴時限： 

１星期 

３個月 

６個月 

９個月 

不設時限 

設定時限的長短除考慮受害人會否因壓力和焦慮而
延誤投訴外，教會處理投訴需時多久，也是考訴因
素之一。 



投訴的時限 (二)： 酌情處理+清楚說明平機會及
法院受理時限 

 

1. 若當事人有意向本堂提出投訴，需於事件發生後的 6個月內提出。
因延遲處理投訴，可能對本堂的調查工作及舉證造成困難，但明白到
當事人在事發後的焦慮和壓力，未必會即時投訴。為了避免設定時限
令當事人卻步，若有合理原因令當事人延遲投訴，本堂會酌情處理。  

2. 若當事人有意向平機會提出投訴，需於事件發生後的12個月內提出；
否則，除非有充分的理由引致延遲投訴，平機會可不受理。  

3. 若當事人打算在區域法院提出法律訴訟，需於事發後24個月內提出。  

考慮到延遲處理投訴，可能對教會的調查工作及舉證造成困難，口頭
或書面投訴須於投訴人知悉或理應知悉性騷擾行為後的90個工作天內
提出。若有合理原因令投訴人延誤投訴，教會會酌情處理。 



匿名投訴 

匿名投訴可以書面提出，並放於教會的信箱內；教會
將視乎情況作出決定要否作出跟進或調查，其決定或
結果並不用向會眾交代 



教會主動調查及會眾知情權 

倘教會從申訴者以外的途徑得知性騷擾事件（例如
有第三者目擊事件或經由傳媒報導等），若教會有
理由相信事件涉及性騷擾，也可主動成立小組調查
和跟進。 

關於知會會眾：本堂將平衡公眾利益，在不影響查

證過程及涉事人私隱的情況下向會友適時報告有關

收到投訴、及跟進情況等事宜。  



清晰的投訴渠道及上訴機制 

處理性騷擾投訴的機制 

 當投訴人決定投訴，可向堂主任/執事會主席作出投訴； 
 
 當投訴涉及堂主任，可向執事會主席作出投訴，投訴人如希望向
相同性別人士作出投訴，亦可選擇向行政事工小組成員/傳道人作出
投訴。 

 



清晰的投訴渠道及上訴機制 

上訴機制 

 任何一方如不接受調查結果，可於接到報告後14 個工作天內以口
頭或書面作出上訴 

 成立不少於三人及由相約不同性別成員組成的「性騷擾上訴小
組」… 成員需有別於「投訴小組」成員。 

 需於接到「上訴申請」後三個月內完成調查，並向雙方提交書面
報告及作出口頭講解…  

上訴小組需要按報告上列明的處理作出跟進 

 如任何一方不同意上訴結果，仍可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或向香
港區域法院提出民事訴訟… 



聯絡方法 
 



投訴流程 



問答環節  

聲明: 
此簡報的內容僅供參加者參考，並不代表法律意見。  
如有任何查詢或需進一步資料，歡迎與平等機會委員會聯絡。 


